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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衛生部總司長及副總司長則分別於委員會中為我執言；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1 次締約方大會中史瓦濟蘭總理等也發言助我。 

6.外交部將續秉活路外交精神，更務實及積極接軌國際開發援助主流趨勢，並遵循「目

的正當、程序合法、執行有效」援外三原則，落實我與非洲友邦雙邊合作承諾，繼續

推動雙邊合作，鞏固及深化與友邦情誼，防範中國大陸對我非洲友邦之磁吸效應。 

(二)過去 7 年，我與非洲地區重要無邦交國家亦積極進行經貿、教育、司法、人道援助、文

化、科技交流合作，並舉行多次會議，討論雙邊合作關係，實質提升雙邊關係，謹要述

近 2 年執行成果：我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與奈及利亞簽署「臺奈標準檢驗局合作瞭解備忘

錄」；我與南非簽署「臺斐司法合作協議」、「臺斐刑事司法互助協議」；舉行「第 1

屆臺摩（洛哥）經濟聯席會議」、「第 10 屆臺斐經貿諮商會議」等，積極爭取各國產官

學公開支持發展雙邊經濟合作關係，成效良好。此外外交部亦協助辦理各項人道援助計

畫：如補助台灣路竹會赴聖多美進行義診、協助普賢教育基金會捐贈非洲地區輪椅及殘

障器材、補助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與肯亞進行醫療衛生合作等。 

二、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外交部處理各項涉外事務，從未亦無需先與中國大陸「打招呼」。 

（五）行政院函送黃委員秀芳就失智症列入十大死因及推廣延緩失智症病

情的復健醫療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534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6-173） 

黃委員就失智症列入十大死因及推廣延緩失智症病情的復健醫療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

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發布之死因統計係依據死亡證明書之死亡原因整理而成，其中十大死因係以世界衛生組織

（WHO）頒布之國際疾病分類中，選擇死因表之死因死亡率高低排序而得。查阿茲海默症及

失智症均已納入統計範圍，惟其死亡率近年雖呈現上升，尚不及於排在十大死因之列。相關

數據已列入本部編製之死因統計年報，並上網公布供各界參考。 

二、為提供失智者及其家庭所需的完善醫療及照護需求，本部業綜合各部會意見，於 102 年 8 月公

布「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103 年-105 年），訂定兩大目標及七大面向，作為我國失智

症照護發展方向。結合各中央部會依據政策綱領七大面向提出 32 項行動方案，並依各工作項

目擬定推動計畫、效益指標與目標達成，以完善失智症照護防治體系。 

三、為使失智症患者可以獲得更充分且完善之醫療照護，本部業依立法院 102 年 10 月 9 日會議臨

時提案決議，請各縣市政府衛生局輔導轄內區域級以上醫院設立失智症門診或記憶門診，並

於門診表註明失智症專長醫師。目前，全國區域級以上醫院均已開設失智症門診；然對於轄

內無區域級以上醫院之縣市政府，則可依「身心障礙者特別門診管理辦法」之規定，專案指

定適當之醫療機構設置失智症門診，以確保有需求之民眾均能獲得適當醫療照護。 

四、失智症早期不易發現，具多重慢性病的失智症病人，醫療照護問題更為複雜，本部已獎勵 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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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建立整合性失智症醫療照護模式，設置失智症病人專屬的診療空間，並針對失智症病人

的急性病症，或多重疾病醫療照護需求，試辦開設專屬病房，發展特有醫療模式，提供病人

及家屬安全且安心的就醫環境。 

（六）行政院函送張廖委員萬堅就廉價航空公司管理及規範退票機制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529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6-127） 

張廖委員就廉價航空公司管理及規範退票機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強化消費者權益保障，並減少低成本航空公司之消費爭議，交通部民航局（以下簡稱民航局

）已於民國 104 年 12 月 3 日邀集低成本航空公司開會協商，就消費爭議類型研訂精進改善措

施，包括航班異動、網站促銷活動導致異常及退票等問題，均已要求各航空公司配合採取下

列相關措施： 

(一)各航空公司如有航班時間異動或取消情形，應儘速通知已訂位旅客，並應確認簡訊或電

子郵件等通知訊息已正常發送。 

(二)各航空公司決定航班停飛時，應同步落實改票、簽轉航班及退款等配套措施，並主動公

告及通知旅客。另依國際機票交易重要須知範本規定，退票作業不得超過 3 個月，惟如

有事實認有必要原因者得予延長，延長期間最長不得超過 3 個月；各航空公司應向旅客

詳細說明退票作業時間並儘速完成退票處理。 

(三)各航空公司優惠機票促銷活動期間，因上網訂票旅客暴增，易發生消費者無法連結網路

訂票系統或購票時扣款異常等狀況，業者應預先進行系統壓力測試，評估是否須加大網

路頻寬；針對網路異常重複扣款等情況，應研議預防性檢核及退款方式等應變處理機制

，並於獲悉有情況時主動公布處理方式及增加客服人員，如無法立即增派人力，旅客可

透過各航空公司在臺申訴服務電話，協助旅客處理消費爭議問題。 

二、有關規範退票機制部分，目前多數國家並未禁止各航空公司販售不可退票之機票，爰各低成本

航空公司均依其營運模式及市場需求，訂定多元之票價並搭配不同使用限制及退票規定。民

航局亦已要求各航空公司於訂票網頁（或其他售票管道）加強揭露退票資訊，俾利旅客知悉

。 

三、為妥適處理低成本航空公司所衍生之消費糾紛，民航局已成立航空服務消費爭議處理小組，專

人處理消費爭議事宜，並設置免付費電話（0800-211-798）及電子信箱，供消費者申訴及反映

意見。未來民航局除將持續督導低成本航空公司落實前述精進措施及強化其網站相關資訊揭

露外，亦將持續蒐集各國對於低成本航空公司之管理作法，俾適時調整與強化我國相關管理

機制。此外，行政院消保處亦將持續注意低成本航空公司等相關消費爭議，並適時協調民航

局強化管理機制，以維護消費者權益。 


